综合比选评分标准

一、供应商资格条件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.参选单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、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。经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“信用重庆”网站，凡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和重点关注对象名单的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不得参与本次项目。

3.参与单位还应在业绩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，详见《项目比选评分标准》。
二、项目比选评分标准
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值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明

	1
	比选报价

（90%）
	90分
	满足资格性、符合性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比选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比选报价得分=（比选基准价/最后比选报价）×价格权值×100
	

	2
	商务部分

（10%）
	研究业绩10分
	供应商自2019年1月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或委托函时间为准）承担过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更新类规划或方案编制、课题研究等工作的，每有一个得5分，最多得10分。
	


三、报价要求

（一）本项目采用一次性报价，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金额，且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，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。

（二）报价为人民币报价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人员工资、各类加班费、劳保福利、国家规定的各类保险费用（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失业保险等）、意外伤害保险、教育培训费、安全生产事故处置费、水电费、劳动工具及维修费、安全文明生产装备费、服装费、作业设备维修费、企业应缴税金、应得利润和管理、应急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。供应商因自身原因造成漏报、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，采购人不再补偿。


